渌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协助区人民政府领导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

2.研究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镇人民政府请示区人民政府的问题，提出审核意见，报区人民政府领导审批。

3.起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要讲话。

4.负责区人民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区人民政府领导组织会议决定事项的实施。

5.根据区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或办理公文的需要，对区人民政府部门间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报区人民政府领导决定。

6.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7.负责对国务院、省、市、区人民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和区人民政府领导有关批示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全区重点工作、中心工作和日常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办，及时向区人民政府领导报告。

8.负责向市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指导全区政务信息工作，负责区长热线受理事项的协调与考核，负责区人民政府值班工作及协助处理来信来访工作。 

9.根据区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和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对涉及全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全局性工作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指导、协调全区政府系统的调研工作。

10.承担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区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和办事公开）工作；承担全区政府网站日常管理、统筹规划、监督考核。

11.负责区人民政府行政事务和有关接待工作。

12.完成区委、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渌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区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办事的正科级行政机关，现有内设机构6个，在职人员48人，退休人员8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下设1个副科级二级机构、1个股级二级机构、7个股级股室。

3．人员情况。全系统共有人员56人，其中在职人员48人，退休人员8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940.74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11.8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65.04%,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离休费、生活补助、救济费、医疗费补助、奖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贴；公用经费328.8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34.96%，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项目支出情况

2022年度财政拨款专项支出30.25万元，其中农村自建房整治20.25万元，援藏工作经费10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我办积极履职，强化管理，加强办文办会质量，提高政府工作报告编写水平，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2022年我单位预算配置控制较好，预算执行比较到位，预算管理较理想，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三公”经费总体控制较好，较本年预算和上年决算支出数有较大幅度下降，资金使用合规，本年度支出的所有资金均由区财政局国库支付，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我单位对公共财产物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并按使用人建立了资产实物管理台账，实行使用、保管签字登记制度。对单位固定资产统一采购、多人经办，每月月初根据各部门的需求制订采购计划，实行多人经办、并按政府采购程序和有关规定加强采购手续。年底对财产物资进行清查、盘点、核对、处理。对取得的资产实物及时进行会计核算。

在经济效益方面，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致力于为区政府领导参谋辅政，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效益方面，通过工作的开展，精简了办事手续，促进了民生企业的长足发展。在行政效能方面，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落实区领导工作要求指示，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对预算绩效的执行情况、目标实现程度需要加强。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工作制度，熟悉掌握绩效评价工作制度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 年区本级财政资金 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渌财通〔2023)6号) 要求，依规定的文本格式和要求完成《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并在门户网站上全文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